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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款“交友”App的客
服人员拉入一个名为“高档水果
批发”的聊天群后，陆先生先后
多次在群内转账累计 2.74 万
元，却迟迟未收到返现，他才意
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
诈骗。

◆在明知所收款项可能系
违法犯罪所得的情况下，黄某等
人仍受利益驱使，负责接收不同
被害人的转账，从中赚取佣金。

●

在“高档水果批发”的聊天群里，
成员从不交流水果行情，只有频繁的
转账记录与“收到”“已转”“删了”等
简短指令。群里的水果摊贩不做水果
生意，反而化身“财务人员”，为电信
网络诈骗资金“洗白”。

经浙江省嵊泗县检察院提起公
诉，今年 2 月，法院以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收益罪判处林某、柯某、黄
某等 12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至四
年 六 个 月 不 等 ， 各 并 处 罚 金 。 目
前，判决均已生效。

“交友”App里的水果批发群

2023 年 9 月，浙江嵊泗的陆先
生 闲 来 无 事 下 载 了 一 款 “ 交 友 ”
App。根据 App 的指引，陆先生需先

“ 打 赏 ”， 支 付 一 定 费 用 ， 攒 足 积
分，才能顺利“交友”。在尝试数次
小额“打赏”后，陆先生惊喜地发
现，平台不仅返还了本金，甚至还
给了自己额外奖励。

随后，陆先生被 App 的客服人员
拉入一个名为“高档水果批发”的聊
天群，承诺有专门“财务人员”为他继
续 返 现 且 积 分 。陆 先 生 对 此 深 信 不
疑，先后多次在群内转账累计 2.74 万
元。然而，陆先生发现“财务人员”迟
迟不返现金，积分也不到账，还不断
催促自己继续转账。

此时，陆先生才意识到自己可
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遂于当月
报警。公安机关根据资金流向，很
快锁定了“高档水果批发”聊天群
内的黄某等 4 名收款人员，并将其抓
获归案。

2023 年 10 月 ， 黄 某 因 涉 嫌 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被公安机
关移送嵊泗县检察院审查逮捕。其
余 3人取保候审。

水果摊贩干起了洗钱勾当

办案检察官在审查案件时，发
现一张手写的“现金兑换单”照片
疑点重重——单据上歪歪扭扭地写
着十几个绰号，每个绰号后均标注
着金额。“这些绰号会不会是聊天群
里收款人员的昵称？”办案检察官逐
一比对名单，发现所有绰号与昵称
完全吻合。原来，这些收款人员并
非互不相识，而是一个由黄某统一
组织、管理的犯罪团伙。

随着审查深入，办案检察官发
现涉案聊天群从未发布任何与水果

交易相关的信息，只有大量转账记
录及“收到”“已转”“删了”等简
短指令。

黄某供述，自己是一名水果摊
贩，在上家指挥下，拉了十余个相
熟的水果摊贩入群，并让他们统一
改群昵称为“姓+财务数字”，组织
他们在收款后汇总、套现。在明知
所收款项可能系违法犯罪所得的情
况下，黄某等人仍受利益驱使，负
责接收不同被害人的转账，从中赚
取 佣 金 。 黄 某 作 为 群 管 理 员 之 一 ，
负责佣金分成和汇总群内资金，并
线下套现，再将赃款转至上家。

上 家 究 竟 是 谁 ？ 据 黄 某 供 述 ，
自己与上家在网上相识，从未见过
面，并不熟悉。对此，办案检察官
决定对黄某手机中的电子数据展开
新一轮精细化审查。

紧接着，一条被收藏的、发送
者备注名为“VIP”的语音引起了办
案检察官注意。语音中，一个压低
的声音用方言说：“现在我只相信你
和我小舅子。不然这个生意我做了
一年多，也不会让你们负责。”

办案检察官敏锐地察觉到，语
音中提到的“小舅子”极有可能就
是 收 款 群 的 群 主 或 核 心 成 员 ，“ 你
们”一词也暗示黄某背后或许存在
一个分工明确的团伙。

顺着这一关键线索，结合交叉
比对通话记录、转账流水等多维度
数据，办案检察官顺藤摸瓜，挖出

了犯罪嫌疑人林某、柯某。面对这
些 证 据 ， 黄 某 的 心 理 防 线 彻 底 崩
溃，如实供述了犯罪团伙的真实架
构——林某为幕后老板、柯某负责
建群指挥、黄某组织收款套现。

2023 年 10 月，嵊泗县检察院依
法对黄某批准逮捕，并对林某、柯
某及聊天群内 6 名涉案水果摊贩监督
公安机关立案。

虚拟币交易地址成为铁证

2024 年 4 月、2025 年 11 月，柯
某、林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收益罪，分别被公安机关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

提讯时，林某一口咬定与黄某
只是正常生意往来，转账是“水果
货 款 ”； 柯 某 称 自 己 是 合 法 经 营 的

“虚拟币商”，矢口否认涉案微信号
为其所有。

针对林某的辩解，办案检察官
从方言语音和资金流向入手，通过
技术手段翻译林某与黄某作案期间
的方言语音聊天内容，清晰地还原
了他们关于“今天收了多少”“去买
币”等指挥收款、套现、购买虚拟
币的全过程对话。

针对柯某的辩解，办案检察官
将目光投向虚拟币交易记录。虚拟
币 交 易 具 有 显 著 特 点 ： 一 旦 上 链 ，
永久留痕。办案检察官通过技术手
段比对发现，柯某所使用的虚拟币
交易地址，与涉案微信号绑定的钱
包地址完全一致。这串唯一且不可
篡改的字符串，成为证明“人号对
应 ” 的 铁 证 ， 柯 某 的 “ 合 法 交 易 ”
辩解不攻自破。

同时，通过调取、核对银行流
水，检察机关查明，林某指使黄某
购买虚拟币的资金，全部来自群内
被害人转入的钱款。

至此，一条完整证据链闭合无
隙：被害人在诈骗分子诱骗下向群
里转账后，黄某组织的水果摊贩收
款后扣除提成把余款转给黄某，黄
某套现后使用赃款购买虚拟币，最
终由林某、柯某将虚拟币转给上游
诈骗团伙，涉案 169 万元的洗钱路径
清晰呈现。

2024 年 2 月至 2025 年 12 月，嵊
泗县检察院分别对林某等 12 人依法
提起公诉。今年 2 月，法院采纳了检
察机关的全部指控，对 12 名被告人
作出前述判决。

据悉，公安机关仍在继续侦查
其他涉案人员。

“高档水果批发”群里藏着洗钱团伙
□本报全媒体记者 史隽 通讯员 王璐 唐君君

斩断倒卖无偿献血证黑色产业链，仅凭严厉打
击还不够，一查到底、溯源治理很关键，畅通正规用
血渠道更治本。

流量经济时代，自媒体博主创作发布
的内容具有极大影响力。27 岁的摄影博主

赵某，本是好意自掏腰包补差价给粉丝提供低价相纸，在发现自有资金无法填补亏空后，为
维持“宠粉”人设竟编造虚假货源，骗取 2000 余名粉丝 440余万元，最终获刑。

2023 年 7 月，江苏江阴的个体户阿玉在某社交平台看到摄影博主赵某发布的“薅羊毛”攻
略，被其“专业”形象吸引，添加微信后开始从赵某处购买低价相纸。市场价每箱 3500 元的相
纸，赵某每箱仅售 2500 元左右。收到相纸后，阿玉留一部分自用，剩下的再对外售卖。

2024 年 11 月，赵某主动联系阿玉，称公司业绩考核压力大，希望她帮忙“清货”冲一下
KPI（关键绩效指标）。出于信任，阿玉拉来了 8 个朋友一起下单，9 人累计支付了 200 余万元货
款。起初，赵某还能正常发货，后来就以“物流异常”为由拖延，最终微信不回、电话不接，彻底
失联。阿玉核算后发现，她们尚有价值 100余万元的相纸未收到，便报了警。

其实，在阿玉她们报警前，江阴警方已经接到了多名被害人的报警。侦查发现，这背后是
一个打着“低价相纸”噱头的骗局。2024 年 12月，赵某在警方通知下投案。

赵某是一名摄影自媒体博主，因拍摄需求经常关注电商平台的相纸“薅羊毛”活动，且多次抢
到了低价货源。为吸引粉丝、增加摄影商单，赵某将“薅羊毛”攻略分享至社交平台，引来大量关注。
渐渐地，抢不到低价相纸的粉丝希望从赵某处直接购买相纸。为维持“宠粉”人设，赵某将市场价每
盒100余元的相纸，以每盒80元的“粉丝价”出售给粉丝，此举让她日均涨粉超2000人。

随着粉丝量不断增长，低价相纸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为保住人设、持续吸粉，赵某开始
“高买低卖”相纸：以正常市场价采购相纸后再以“粉丝价”出售，每箱亏损 700 元至 1900 元不
等，试图以亏本买卖维系流量。

然而，流量变现的速度远赶不上亏损的速度。2024 年 11 月，赵某与商家对账后发现，还有
价值 500余万元的 2000 余箱相纸需要发货，但赵某已无力继续履约。

为填补资金缺口，赵某动起了歪脑筋，在没有低价货源的情况下，她编造自己“囤了大量
低价相纸”“需要完成公司指标”等谎言，再通过小程序发起虚假拼团，吸引粉丝或其他不特
定人员拼团购买，并要求买家提前一次性付款。

随后，赵某将收到的数百万元货款用于“拆东墙补西墙”，用新客户的钱给老客户发货。
面对粉丝的催单，她不是以“物流延迟”敷衍，就是直接虚拟发货，直到最后彻底失联。

鉴于赵某的社交账号粉丝量超 5 万人，相关交易记录涉及微信、支付宝等多个平台，被害
人网名各异，资金流向复杂等情况，公安机关商请检察机关依法介入。其后，检察机关引导公
安机关固定交易流水、聊天记录、物流凭证等关键证据，重点核查微信、支付宝交易记录和寄
递服务合同等，明确被害人范围及具体犯罪数额，厘清资金流向。

2025 年 3 月 7 日，该案被移送至江阴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该院查明，赵某在无实际货源的
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假拼团等方式骗取 2000 余名被害人货款 440 余万元，实际
仅发出价值 11万余元的相纸，其行为已涉嫌合同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

经江阴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认为，赵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鉴于其自首
情节及认罪悔罪态度，近日，依法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目
前，判决已生效。

摄影博主编造“薅羊毛”骗局
2000多粉丝被骗

□本报通讯员 玄晓霞 刘晶晶

本报讯 （通讯员金玮菁） 有人
在视频平台上声称可以帮忙将外地车
牌信息变更为沪牌，获得网约车运营
资质。经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今年 3 月，法院以变造国家机关
证件罪判处被告人高某有期徒刑六个
月，并处罚金 2000 元，撤销前罪缓刑
部 分 ， 决 定 执 行 有 期 徒 刑 一 年 十 个
月，并处罚金 6000 元。

为规范网约车运营市场，保障乘
客安全出行，上海市对网约车运营资
质、车辆牌照有着严格的准入要求。
但仍有不法分子钻平台审核的漏洞，
通过 PS 他人行驶证上的车辆信息变
造国家机关证件，协助他人违规注册
网约车平台司机账号，借机牟利。

2025 年 11 月，公安机关收到线
索，有人 PS 行驶证上的车牌号上传
网约车平台，骗取网约车运营资质。
民警根据线索，找到了从事网约车运
营的司机王某。据王某陈述，自己年
初的时候想在上海开网约车，但因车
辆是外地牌照，无法通过网约车运营
资质审核，便在某视频平台找到了声
称能将外地车牌信息变更为沪牌的高
某。随后，高某通过技术手段更改了
王某行驶证上的车辆信息后，通过了
两大网约车平台的审核。王某向其支
付了 650 元好处费。公安机关随后将
高某抓获。到案后，高某如实供述了
犯罪事实。

原 来 ， 高 某 也 是 网 约 车 司 机 。

2023 年 1 月，他在微信群中得知有人
能代办网约车运营资质，还有网约车
司机咨询能否帮忙注册平台账号。高
某便看准了这条“生财之道”。

高某结识了可以代办相关业务的
上家，开始在微信、短视频平台等社
交渠道，发布“外地车上海跑单”等
广 告 ， 以 中 介 身 份 招 揽 有 需 求 的 车
主。招揽到客户后，高某要求车主提
供行驶证等证件资料，交由上家对证
件内容进行 P 图，按需篡改包括车牌
号、车辆性质在内的车辆信息，再将
变造后的行驶证图片上传至网约车平
台，通过平台审核后，向车主收取费
用。根据不同网约车平台，高某收取
200元至 500元不等的费用。

案件移送宝山区检察院后，该院
审查发现，2024 年 11 月，高某因在外
省帮助车主 PS 行驶证、伪造证件上传
网约车平台注册网约车司机账号，被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这次重
操旧业，系在缓刑期内。

据查，2025 年 2 月至 11 月，高某
通过篡改证件、违规代办的方式，先
后帮助 4 名车主在网约车平台注册网
约车司机账号，非法获利 1850 元。

经宝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
3 月，法院审理后作出如上判决。目
前，判决已生效。据悉，公安机关正
对其他涉案人员开展进一步侦查，网
约车平台也对部分违规司机作出了相
应处理。

篡改行驶证信息帮人骗取网约车运营资质
被告人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获刑

浙江省嵊泗县检察院检察官在讨论案情。

□石佳

某些中介以“爱心互助”
“公益活动”的“兼职”名义招

募献血者，获取无偿献血证后倒卖给患者家属，甚至有中介教唆
不符合条件的带病者服药后再献血。一张 400毫升无偿献血证经
层层转手后，售价高达 2000元。目前，倒卖献血证已形成跨省黑色
产业链。4月 17日，部分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并被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据上游新闻4月17日报道）。

献血证上的“无偿”二字是关键，因为只有“无偿”，才能避免
将生命资源商品化，防止发生卖血等非法交易，保障献血者权
益。在这起案件中，不法中介将无偿献血证作为商品，明码标价、
肆意买卖，甚至形成了层层关联、环环相扣的产业链。这不仅突
破了法律底线，更对公益事业造成公然破坏。

不法中介盯上的，正是无偿献血证附加的优惠政策。根据献
血法，无偿献血者本人、配偶和直系亲属临床需要用血时，可按
各省规定免交或减交相关费用。为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
作，各地还积极探索完善激励措施。有的地方规定，在保障急危
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
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

深层解构这条黑色产业链，就会发现不法中介正是利用各方
的需求甚至“弱点”，最终达成目的。献血者奔着“兼职费”而献血，
不管证的去向；患者家属想享受无偿献血证附带的优先用血权和
费用减免权而购买；一些医院疏于核实献血者与患者关系，不问
证的来源。在这种情形下，中介有了可乘之机，得以牟取暴利。

这条黑色产业链的危害不容小觑。通过低价招募人员献血、
组织不符合条件的人服药后献血，再高价卖出献血证以骗取“优
先用血权益”的行为，实质上实现了金钱与血液权益的交换，破
坏了国家血液采集、供应的管理秩序，也对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造成了威胁，已是违法行为。若达到一定标准，还涉嫌非
法组织卖血罪。

案件已经进入办理阶段，相关人员将被依法处理。但根治此
类乱象，仅凭严厉打击个案还不够，一查到底、溯源治理也很关
键。能够做到跨省卖血，其中一定存在一些管理漏洞，被不法中
介利用。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也需要打通卫健、血站、医院的数
据壁垒，充分运用技术手段，让每一张无偿献血证的流转过程清
晰透明，可追溯、可核验，进一步铲除违法犯罪的土壤。

不容忽视的是，用血紧张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希望相关部
门聚焦问题，想方设法充盈血库、畅通流转，缓解临床用血压力。毕竟，只要正规用
血渠道畅通了，非法中介也就无利可图，无偿献血才能真正回归公益本质。

（法眼观察栏目欢迎读者朋友投稿。投稿邮箱：pinglun109@jcr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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